
    彰化縣二林鎮第一公有零售市場攤（舖）位使用申請書 

 

申 請 人 性 別 出生日期 身 分 證 字 號 

 □男  □女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 通  訊  地  址 
市內電話 

 
行動電話 

申   請   事   項 

茲依照零售市場管理條例第十條規定，覓妥      （公司行號）為保證人 

請准予分配使用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 第     攤（舖）位壹處。 

附   繳   文   件 

■申請書   ■保證書  ■租賃契約書  □全戶戶籍謄本 

■承租人、保證人印章 ■承租人、保證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身分證 

正  面 
（請在黏貼處四週蓋章） 

身分證 

反 面 
（請在黏貼處四週蓋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（簽章） 

            中 華 民 國 113  年     月     日 

第一層決行 

 主辦                  課長               主秘               鎮長 

 



 

          彰化縣公有零售市場攤（舖）位使用保證書 

保 證 書 

立保證書人            （公司行號）負責人 

今願保證            君使用彰化縣二林鎮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        

第    攤（舖）位乙處，倘有違反零售市場管理條例有關規定，經撤銷

使用許可或核准使用期限屆滿應交還攤（舖）位。而延不遷出市場或有

積欠使用費及清掃費或毀損市場建築物與設備情事，保證人願負賠償責

任，決無異議，特立保證書存照。 

              保證人（負責人）：            （蓋章） 

              身 分 證 字  號：  

              地           址：  

              電           話：  

身分證 

正 面 

（請在黏貼處四週蓋章） 

身分證 

背 面 

（請在黏貼處四週蓋章） 

 

 

      中 華 民 國   113    年        月      日 

 
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鎮建字第           號 

     彰化縣二林鎮公有零售市場 
店鋪 

租賃契約書 
攤位 

承租人              今向出租人彰化縣二林鎮公所承租 二林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第      號攤（舖）

位壹處為營業用，特訂立租約如下： 

第  一  條  攤（舖）位所在地及租賃範圍： 

            （一）所在地：二林鎮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     第      號攤（舖） 

            （二）使用面積：        平方公尺。 

第  二  條  本租約租賃期間為一年：民國 113 年    月   日起至民國 113年 12  月  31 日止。 

            前項租賃期間屆滿，除雙方同意繼續租賃，並於租賃期間屆滿一個月前另訂立契約外， 

            承租人應即無條件交還攤（舖）位與出租人。 

第  三  條 承租人每月租金為新台幣   元整，(租金均含清潔費每月新台幣 20元整)，水電費由承 

           租人自行負擔。出租人得於續約時依「彰化縣二林鎮公有零售市場攤(鋪)位使用費暨清潔 

           費收費標準」協商調整租金，並列舉調整原因通知承租人繳納。 逾期繳納租金及清掃費， 

            依下列規定處罰之： 
           （一）每逾二日按所滯納數額之百分之一加徵滯納金。 

           （二）滯納金加徵額不得超過應繳納使用費額百分之十五。 

第  四  條  承租人積欠租金及清掃費累積達二個月費額，經催告仍不繳納者，終止租約收回攤舖  

            位，所欠費額應由連帶保證人負責繳納。   

第  五  條  承租人應自行經營，不得轉租、分租，非滿二年不得轉讓。 

            前項轉讓對象之資格、條件、申請程序及其他應行事項之規定，由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定之。 

第  六  條  承租人如不繼續使用時，應即無條件交還出租人，不得請求遷移費或任何補償費用。 

第  七  條  承租人對租賃物應妥善管理維護，如有毀損不論其為故意或過失所致，均應負責回復 

            原狀或依照出租人規定價格予以賠償。 

第  八  條  如在契約租賃期間內發生市場改建或整修情事，承租者應於通知期限內，遷讓完畢，並停

止繳納使用費及清潔費。相關補償事宜由公所另通知承租者協商辦理。承租者有權於改建

或整建完成後優先辦理承租手續，逾三個月不辦理者，視同放棄並同意由公所另行招租 

第  九  條  承租人違反零售市場管理條例二十九條規定，一年內受停業處分達三次以上者，出租   

            人得終止租約收回攤（舖）位。 

第  十  條  市場建築物或其設備因自然之損壞有修繕之必要時，由出租人負責辦理。 

第 十一 條  承租人違反本契約之約定而致出租人受損害者，保證人應負連帶賠償責任。 

第 十二 條  本契約未約定事項，悉依零售市場管理條例及其有關法令處理。 

第 十三 條  承租人於使用期限屆滿，延不遷出市場交還攤（舖）位或不依本契約第四條、第五條  

            之規定給付租金、清掃費及延遲費，經催告後與連帶保證人應逕送法院訴訟執行。 

本契約一式四份，契約當事人雙方及連帶保證人各執存一份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甲  方  出  租  人：機關名稱 二林鎮公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定代理人：鎮長  蔡詩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   址：二林鎮豐田里斗苑路四段六三六號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       中  華 民  國     113        年       1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
乙  方  承  租  人： 

 

 

 

   地       址：  

 

        連帶保證人：      

      地    址：  

 


